青海师范大学2026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 □□□□□□□□□□□□□□□□□□

报 名 号:□□□□□□□□（由招生单位填写）

考生编号:□□□□□□□□□□□□□□□（由招生单位填写）

考生联系电话:                                                        

考生通信地址:                                                        
考生通信地址邮编：                                                   
考生档案所在单位名称：                                               
报考院系：                                                           
研究方向：                                                           
报考导师：                                                           
报考类别：□非定向  □定向

考生类别: □应届硕士毕业生 □非应届硕士毕业生 □其它
初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1、                           
2、                           
3、                           
说    明
1．本表由考生本人用兰黑色钢笔（含签字表）填写，内容应如实准确、力求详尽，字迹应工整、清晰。粘贴照片后，于规定时间内送寄至青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2．表内所列项目要全部填写，不留空白。如栏内填写不下，可加附页。如有情况不明无法填写时，应写“不详”及其原因，如无该项情况，则应写“无”。
3．考生基本信息栏所填姓名，出生日期等信息应与本人身份证、户口本中所登记信息完全一致。
    4．应届硕士生部分硕士期间信息可按预计毕业答辩的情况填写，同等学力报考者硕士期间信息填“无”。
    5．学位学历证书编号按持有证书编号填写，无证书请在相应栏目注明具体情况。
    6．“考生通讯地址”、“人事档案所在单位通信及地址”，不得用简称或写“本市”、“本省”等字样，在填写地址时必须填写通信地址所在地的邮编。
7．以同等学力方式申请硕士学位的考生在未获得硕士学位之前不能以应届硕士生身份报考，具体要求以当年简章为准。
8．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应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否则不得办理入学报到手续。
9．本表非考生本人填写或提供假材料者，一经发现取消考生报考或录取资格，由此引发的后果由考生自行负责。
	基本情况登记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照片

（应与准考证所用照片为同一底版）

	出生地
	省（区）     市（县）
	户  口
所在地
	 
	

	籍  贯
	省（区）     市（县）
	民 族
	 
	

	政治面貌
	 
	婚 否
	 
	

	技术职称
	
	行政职务
	

	现学习或工作单位
	

	本人联系电话
	

	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及地址
	单     位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学历情况登记

	本科阶段情况登记
	硕士阶段情况登记

	本科毕业学校、年月
	 
	硕士毕业学校、年月
	 

	专业、授予学位
	 
	专业、授予学位
	 

	本科毕业证书编号
	 
	硕士毕业证书编号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硕士学位证书编号
	 

	何时、何地、何原因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主要家庭成员

	姓    名
	与本人关系
	在何单位工作、任何职务
	联系电话

	 
	 
	 
	 

	 
	 
	 
	 

	 
	 
	 
	 

	 
	 
	 
	 


	学习与工作经历（高中毕业后起）

	起止年月
	学习或工作单位
	任何职务

	—
	 
	 

	—
	 
	 

	—
	
	

	—
	
	

	—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主要科研成果、学术论文或著（译）作

	论文篇名
	发表年期
	期刊名称
	第几作者
	期刊类别

（SCI; EI; 中文核心; 会议论文; 一般期刊.）

	
	
	
	
	

	
	
	
	
	

	
	
	
	
	

	
	
	
	
	

	
	
	
	
	

	
	
	
	
	

	
	
	
	
	

	附加表项
	一、考生在校历年学习成绩表(复印件)

1.应届硕士毕业生,由考生所在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提供,并加盖公章。

2.非应届硕士毕业生，由考生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提供,并加盖公章。

	
	二、主要科研成果、学术论文或著（译）作一览表及提供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2－3篇。

	
	三、以同等学力报考的考生提供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2篇，或者省部级（含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证书（复印件）以及4门硕士生主干课程成绩。

	以上附加表随报考登记表一起送交报考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函报人员寄送材料信封上注明“博士报考材料”） 。

	本人保证本表填写内容及所提交的材料完全真实。如有不实，后果由本人负责。
考生本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定向或委托培养单位意见（报考定向或委托培养的考生必须填写，报考非定向或自筹经费考生不必填写）

定向委托培养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招生单位录取意见：
招生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